
國軍退除役官兵參加職業訓練補助作業規定 

 

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輔導會）為落實國軍

退除役官兵參加職業訓練補助辦法（下稱本辦法）所定

訓練費用補助相關作業，特訂定本規定。 

 

二、本辦法第四條第二項所稱職業訓練直接相關之必要性支

出，係指學費、雜費、實(練)習材料費、講義費、場地

費、機具（設備、電腦）維護費、軟體使用費。 

 

三、依本辦法之申請，以掛號郵寄方式向輔導會所屬榮民服

務處（下稱榮服處）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 

 

四、申請人依本辦法第五條申請備案，榮服處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審查申請時間是否於職業訓練班預定開始訓練日之七

個工作日前，不足七個工作日者，不予備案。 

（二）審查退除役官兵參加職業訓練申請表（下稱參訓申請

表）是否書寫完整，職訓課程資料之資料名稱及應載

明事項欄位應與申請人實際檢具之資料確實比對勾

選，並經申請人簽名。 

（三）審查職訓課程資料是否包含訓練機關（構）名稱、課

程名稱、訓練期間、預定課程表、授課方式、訓練場

地、訓練總時數及訓練所需費用等資訊。 

（四）經依前二款審查申請人檢附文件是否齊全，文件不齊

且不能補正者，不予備案；得補正者，應以書面通知

申請人限期補正，必要時，得輔以電話、簡訊或電子

郵件等方式通知申請人，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備案。 



（五）於輔導會行政業務服務網「退除役官兵及眷屬資料查

詢系統」查詢下列事項： 

  1、申請人是否為退除役官兵。 

  2、申請人有無喪失或停止退除役官兵權益。 

  3、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於開訓日是否仍在輔導期限內。 

（六）於輔導會行政業務服務網「退除役官兵(眷)投保資料

維護」，查詢申請人全民健康保險是否以第一類第一目

身分加保；其以第一類第一目身分加保者，由榮服處

通知申請人確認查詢結果，申請人主張不具公務人

員、教師身分者，應於開始訓練日一日前提供佐證資

料送達榮服處，逾期未提供，榮服處即依查詢結果審

認。 

（七）核對申請備案之職業訓練課程是否合於國軍退除役官

兵參加職業訓練補助班次明細表。 

（八）於輔導會職業訓練網查詢申請人是否曾依本辦法申請

補助，及有無累計金額逾補助總額度上限或逾每年申

請次數限制之情形。 

（九）於輔導會行政業務服務網「就學、就業與就養安置查

詢系統」及「退除役官兵及眷屬資料查詢系統」查詢

申請人所受輔導安置情形及是否仍在安置中。 

（十）核對參訓申請表所載訓練機關（構），是否在輔導會掣

製之不予備案訓練機關（構）名冊（下稱不予備案名

冊）內。 

（十一）申請備案之職業訓練課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榮

服處應檢附相關資料，函請輔導會審認是否不符本

辦法補助目的或效益： 

  1、技術類課程採視訊方式授課時數逾百分之五十。 

  2、每日訓練時數逾八小時或訓練課程於晚間十時至翌日



上午七時進行。 

  3、其他有事實足認不符本辦法補助目的或效益之虞。 

（十二）經依第五款至前款逐一審查，有本辦法第五條第二

項第三款至第十二款所定情形之一者，不予備案。 

 

五、榮服處同意備案者，得以言詞或其他方式通知申請人；

不予備案者，應作成書面行政處分送達申請人。 

 

六、榮服處發現訓練機關（構），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未經輔

導會列入不予備案名冊者，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函請輔

導會審認是否為不當招生或辦訓： 

（一）冒用輔導會或其所屬機構名義招生。 

（二）對外宣稱與輔導會或其所屬機構合作辦理訓練。 

（三）浮報訓練費用。 

（四）職業訓練課程時數規劃不合理。 

（五）其他相當於前四款之行為。 

   輔導會認定訓練機關（構）有不當招生或辦訓之情

形，應列入不予備案名冊。 

 

七、申請人依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申請訓練費用之補助，榮

服處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審查申請時間是否於完成訓練翌日起算六個月內，逾

申請期限者，不予補助。 

（二）審查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補助申請表－甲表申請資訊

欄位是否書寫完整，應檢附資料欄位應與申請人實際

檢具之資料確實比對勾選，並經申請人簽名。 

（三）審查繳費收據或發票正本： 

  1、收據或發票如記載買受人者，不得為第三人。 



  2、收據有無書立訓練機關（構）名稱、負責人姓名或收

款人簽章。 

  3、是否由榮服處同意備案之參訓申請表所載訓練機關

(構)所開立。 

（四）審查訓練證明、上（到）課證明、學分證明或其他足

資證明申請人完成職業訓練之文件影本，是否由榮服

處同意備案之參訓申請表所載訓練機關（構）開立，

且載明下列事項： 

  1、結訓學員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 

  2、訓練班別。 

  3、訓練起訖年月日。 

  4、訓練課程及其時數。 

  5、訓練單位名稱。 

  6、證書字號。 

（五）審查相關職業保險證明影本： 

  1、是否參加勞工保險、勞工職災保險、農民健康保險或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職業工會為投保單位者，應再

審查是否檢附就業機構開立之在職證明正本。 

  2、於勞保查詢系統查詢申請人職業保險是否在保中。 

（六）經依第二款至前款逐一審查是否符合本辦法第七條第

一項規定，其文件未檢齊而能補正者，應以書面通知

申請人於二十日內補正，不能補正或屆期未補正者，

逕行駁回；經審查符合相關規定者，予以核發；有本

辦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定不予補助情形之一者，予以駁

回。 

 

八、申請人依本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申請訓練費用之補助，榮

服處除準用前點第三款至第五款規定外，並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審查申請時間是否符合連續工作滿三個月之翌日起算

三個月內，逾申請期限者，不予補助。 

（二）審查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補助申請表－乙表申請資訊

欄位是否書寫完整，應檢附資料欄位應與申請人實際

檢具之資料確實比對勾選，並經申請人簽名。 

（三）審查實際訓練之課程表記載之訓練期間，是否與結訓

證明文件所載訓練期間一致。 

（四）依申請人檢附佐證資料，審查申請人訓後所從事行

（職）業是否與職業訓練相關，程序如下： 

  1、於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站，查詢申請

人提出之商工登記資料，是否確實。 

  2、審查申請人為受僱者所提出之在職證明，是否記載其

姓名、到職日期、工作部門與職稱、負責職務內容、

在職狀況，並加蓋就業機構全銜及其負責人章戳之正

本。 

  3、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搜尋全國營業（稅籍）登記資

料集，查詢申請人就業機構之行業代號。 

  4、比對申請人就業機構之行業代號，是否在「職業訓練

與相關行（職）業參照表」，其訓練職類對應之行業

分類內，且符合職務說明。 

  5、未能依前四目認定申請人訓後所從事行（職）業與職

業訓練相關者，經榮服處評估不予補助有失公允之

虞，得檢附相關資料，函報輔導會審查是否屬本辦法

第四條第三項第一款之特殊情形。 

（五）依申請人相關職業保險投保證明及其他資料，審認申

請人是否連續工作滿三個月以上。 

（六）經準用前點第三款至第五款及依第二款至前款逐一審



查是否符合本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其文件未檢齊

而能補正者，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於二十日內補正，

不能補正或屆期未補正者，逕行駁回。但合於本辦法

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者，得於補助總額度內核予補

助。 

（七）經審查符合相關規定者，予以核發；有本辦法第九條

第一項所定不予補助情形之一者，予以駁回。 

 

九、榮服處核准補助者，得以言詞或其他方式通知申請人；

全部或一部不予補助者，應作成書面行政處分送達申請

人。 

 

十、榮服處就申請備案或訓練費用補助之決定，至遲應於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日之次一工作日，於輔導會職業訓

練網完成登錄管制；核准訓練費用補助，應於核定日起

算三十日內完成撥付。 

 
 


